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沈城行执复字[2021]3号

申请人：马XX。
被申请人：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
       
申请人马XX（以下简称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为由，于2021年9月2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
申请人请求：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2017年9月4日XXX项目XXX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2017年9月4日XXX项目XXX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申请人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职申请书，但被申请人拒绝签收，以行为表明其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属于典型的行政不作为。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回复的法定职权。根据《关于调整沈阳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的通知》（沈编发[2002]45号）主要职责中第（一）条“行使城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矿产资源和测绘管理除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对XXX履行行政处罚权职责，我局具有相应的行政处罚职权。2、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回复的事实依据。案涉XXX项目已于2017年10月取得了规划许可证，答复人针对申请人所反映情况，已与申请人以口头方式进行沟通，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职责和告知等相关义务，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缺乏相关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21年8月29日，申请人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国内特快专递一份，在该快递封面标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166号大东区执法分局内容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因该快递被拒收，退回申请人。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未提供接到申请人履职申请后，已经履职的证据。
本机关认为：
《沈阳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三条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经国务院授权，并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具体行使本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各区、县（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在本辖区内行使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第九条规定：“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行使下列职权：（一）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有作出调查处理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申请人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申请，被申请人拒绝签收。被申请人对其“以口头沟通方式进行沟通，已经履行了职责和告知等相关义务”未提出相关证据，依据该规定，视为被申请人该履职行为没有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被申请人于本决定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申请人于2021年8月29日邮寄的《申请书》作出调查处理，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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